
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内部控制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

专项说明

经政旦志远（深圳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2025年度的内部

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带“强调事项段”的《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政旦志远内字第260000045号）。公司董事会认真审

阅了政旦志远（深圳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

现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—非标准审计

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对

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强调事项段落

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，金鸿控股因与控股子公司沙河

中油金通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沙河金通”）的另一方股东就沙河金

通的未来发展存在严重意见分歧，导致金鸿控股丧失对沙河金通的控制权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金鸿控股未能完成沙河金通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。

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董事会对出具带强调事项段落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

董事会认为，公司已充分识别并关注到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的子公

司失控事项。针对该事项，公司已积极采取股权转让及法律诉讼等措施，全力推

进问题解决，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2025年4月，沙河金通母公司

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东公司”）已与湖州岩及信息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州岩及”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。截至目前尚未完成工

商变更登记工作，后续公司将重点推进工商变更手续。

三、公司拟采取消除该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

为彻底解决子公司失控事项，2025年4月14日，华东公司与湖州岩及签署股

权转让协议，协议约定以人民币200万元将华东公司持有的51%的沙河金通的股



权转让给湖州岩及，股权转让协议已于协议签署当日生效。后续公司将积极全力

配合湖州岩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同时，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子公司管控机制，

强化内部控制执行，杜绝类似事项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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